附件2
[bookmark: _GoBack]旺苍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2025年涉企行政执法检查计划
	序号
	检查事项
	检查
对象
	检查
频次
	
检查
比例

	检查
方式
	计划
类型
	检查完成时限
	牵头实施部门
	检查事项内容
	参与部门
	参与部门事项

	1
	城镇燃气安全整治“双百行动”工作

	企业、个体
	全年1次
	100%
	现场检查或非现场检查
	专项
	9月30日前
	县住建局
	燃气经营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情况
燃气经营企业经营情况
燃气用户安全使用情况
	县商务局
县应急管理局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县综合行政执法局
县消防救援大队
东河镇人民政府
嘉川镇人民政府
普济镇人民政府
	按照部门职能职责和乡镇属地责任，联合开展专项检查

	2
	住建行业安全生产行政检查

	房建、市政工程项目，城镇燃气，商混企业、排水企业等住建领域安全生产单位
	全年2次
	100%
	现场检查
	日常
	12月30日前
	县住建局
	对房建、市政建设工程等开展
  安全生产检查、
安全生产巡查

	无
	

	3
	县污水处理厂、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站监督检查
	县污水处理厂、建制镇污水处理站
	全年1次
	100%
	现场检查
	日常或
专项
	12月1日前
	县住建局
	对县污水处理厂、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站运行情况、出水水质情况、污泥处置情况、有限空间作业情况进行检查
	广元市旺苍生态环境局、属地乡镇人民政府
	对县污水处理厂、建制镇生活污水处理站运行情况、出水水质情况、污泥处置情况、有限空间作业情况进行检查

	4
	建筑市场检查
	在建项目
	全年4次
	100%
	现场检查
	日常
	每季度底
	县住建局
	对在建项目的“三包一挂”、农民工工资支付等情况进行检查
	无
	

	5
	对物业服务企业的监督检查
	物业服务企业
	全年1次
	10%
	现场检查
	专项
	10月31日前
	县住建局
	是否按《四川省物业管理条例》的相关规定开展物业服务的监督检查
《物业服务合同》履约情况的监督检查

	
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消防救援大队
属地乡镇人民政府

	对电梯等特种设备使用安全的监督检查
对物业区域内违法建设、不文明养犬、违反市容等违法行为的监督检查
对物业管理区域内消防安全管理工作的监督检查

	6
	消防验收和消防验收备案手续检查
	
建设单位

	全年2次
	10%
	现场检查
	专项
	12月31日前
	县住建局
	检查消防验收、消防验收备案手续办理情况
	县教育局
县民政局
县文旅局
县卫健局
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县消防救援大队
属地乡镇人民政府
	检查消防验收、消防验收备案手续办理情况

	7
	房屋市政工程项目检查

	已报监项目的建设、监理、设计、勘察、施工、检测等单位
	全年1次
	100%
	现场检查
	日常或
专项
	持续检查
	县住建局
	已报监的房屋市政工程项目监督检查（含隐蔽验收、基础验收、主体验收、消防验收、保温验收、竣工验收、实体抽测等）
已报监的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建设、监理、勘察、设计、检测等单位行为监督检查
已报监的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安全、质量监督检查
	县自然资源局
	对项目规划的检查

	
	
	
	
	
	
	
	
	
	
	广元市旺苍生态
环境局
	对大气污染的检查

	
	
	
	
	
	
	
	
	
	
	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	对特种设备的检查

	
	
	
	
	
	
	
	
	
	
	县综合行政执法局
	对违规事项的处理

	
	
	
	
	
	
	
	
	
	
	县环卫中心
	对垃圾的监管

	
	
	
	
	
	
	
	
	
	
	属地乡镇人民政府
	属地管理责任



